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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立法缺陷在认识中完善(李松；12月10日)

文章作者：李松

  我国保险合同法存在许多基本性的缺陷，保监会最近再次提出要修订保险合同法，但是我国学术界对我国保险合同法缺陷的认识不足，

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。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克服这些缺陷，就难以很好地完善我国的保险合同法。 

  盲目限制投保人 

  在我国保险合同法中，对投保人资格的限制是通过设立保险利益原则实现的。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“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

利益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，保险合同无效”。部分学者认为，这样规定可以防止投保人任意投保任何财产和生命。这其实

是对保险利益原则的误解，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，如此运用保险利益原则也是不正确的。 

  保险业发达国家只要求享有保险保障的人（如在美国，享有保险保障的人在财产保险中称为被保险人，在人寿保险中称为保险单所有

人）必须具有保险利益，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。保险利益原则最早在英国被法律强制规定。英国设立保险利益

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利用保险进行赌博，并降低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。英国学者约翰·T·斯蒂尔在其著作《保险的原则和实务》指出

“保险利益是产生于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物之间的经济关系，并为法律所承认的，可以投保的一种法定权利”。 

  在我国，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。因此，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况下，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能达到设立

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。但是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，由于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，投保人便不存在通过保险不当得利及道德

风险的问题，因此不必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。即使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而投保，被保险人也可以依据无因管理原则追

认合同的效力，此时合同权益归被保险人所有，投保人不享有任何利益。 

  所以，我国对保险利益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是错误的，不分情况地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，不但难以达到设立保险利益

的目的，还给了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借口，扰乱了正常的保险活动。 

  被保险人定义欠完善 

  在我国人寿保险中，对被保险人的定义是“其生命受保险保障、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”，因此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是惟一的，保险合同

承保的是谁的生命，谁就是被保险人。但是在现代社会，一个人的死亡仅仅是他自己的损失吗？显然不是。对同一生命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往

往有很多，他们都面临着该生命人死亡所带来的风险，应如何转嫁这种风险呢？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，人们可以投保他人生命转嫁自

己面临的他人死亡的风险，这也是英国《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》要求被保险人必须对被投保生命具有保险利益的原因。 

  我国的保险理论忽视了死亡给死者以外的人带来的损失，对死亡风险的理解显得十分狭隘，过分强调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关系，

致使人寿保险被保险人概念比较狭窄，被保险人的定义不够科学。生命作为保险标的，不应该仅仅只有生命人可以作为被保险人，对该生命

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们只要经过生命人的同意，都可以作为投保该生命并享有保险保障。 

  投保人可能是被保险人，也可能不是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时，保险合同关系比较简单；但是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

时，合同关系则比较复杂。而我国的保险法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种情况，导致合同关系混乱。 

  如何加以完善 

  我国保险合同法过分重视合同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，但却没有能够处理好投保人、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。如我

国保险合同法第15条规定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，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也作此约定，甚至还通过约定赋予投保人更多的合同权利。这些

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忽视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，可能导致被保险人的合同权益无法得到保障，还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。因此，当投保人

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，我国的保险合同关系比较混乱。 

  由上文分析可知，我国的保险合同法存在重大缺陷，要完善我国的保险合同法，必须从以上几个方面加以调整。 

  首先，重新界定被保险人概念。笔者建议将被保险人定义如下：在财产保险中，被保险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。在人寿保险中，被保

险人仅仅是保险标的，并不一定享有保险保障，此时保险合同转嫁的是谁的风险，谁就是保险单所有人（通常即是投保人），保险单所有人

享有保险保障。这样一来，人们可以运用保险转嫁自己面临的他人死亡的风险。 

  其次，要正确理解和运用保险利益原则。由上文分析可知，盲目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是错误的。保险利益原则应该

用于衡量谁有资格享有保险保障，利用保险转嫁标的物损毁或灭失的风险。在财产保险中，保险转嫁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，因此应要求被保

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。在人寿保险中，保险转嫁的是保险单所有人的风险，因此应该要求保险单所有人对被保生命具有保险利

益。 

  第三，严格区分投保人与享有保险保障的人是否为同一人，对保险合同关系加以完善。我们可以将保险合同分为两类：投保人为自己利

益订立的保险合同和为他人利益订立的保险合同。在投保人为自己利益订立的保险合同中，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为合同当事人，合同关系比较

简单。而在投保人为他人利益订立的保险合同中，合同关系则较为复杂。我们应严格遵循合同法原理，彻底理顺合同关系。 

  依据合同法理论，在为他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中，合同关系应包括如下内容：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。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享

有合同赋予的权利，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。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。一般订立这种合同只能给第三人带来利益，所以债权人在订立合同

时一般无须征求该第三人的同意。但是，一旦第三人作出了接受合同赋予的利益的表示，其享有的合同权利便具有不可撤销性。除非另有约

定，债权人不经第三人的同意，不得解除或变更合同内容。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。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，债务人

也可以对该第三人主张他原来可以向债权人主张的权利。 

  在投保人与享有保险保障的人不是同一人的合同中，债权人为投保人，债务人为保险公司，第三人为享有保险保障的人。保险合同是投

保人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，合同权益应由第三人享有，保险合同关系应表现如下：投保人交付保险费并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，第三人享有保



险保障和其他合同权利，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并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。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，投保人不经该第三人同

意不得解除合同。投保人没有履行相应义务而第三人可以代为履行的，保险公司应该要求该第三人履行。第三人拒绝履行的，保险公司才可

以解除合同。这样享有保险保障的第三人的合同权益才有保障。 

文章出处：《国际金融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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